
编号: 2021GT0ⅨLⅥ0930

温州国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

劳
务
派
遣
∧
口

同

■

§

■
温州国泰字（21）第号—0930



人才（劳务）派遣协议

甲方（采购人）:温州市公安局贩江口分局

地址:温州市贩江口新区灵华路198号

电话: 0577-56688110

邮编:325026

乙方（中标人）:温州国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龙湾区永定路1088号体育馆南面四楼

邮编:325000

电话:0577＿86638622

日

山

温州市公安局贩江口分局关于警务辅助人员劳动服务项目招标项目乙方在

采购中’通玉监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现依据相关法规及《中标通知书》、本合同

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其投标中的承诺’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

经甲乙双方协商＿致’现签订如下:

第＿条协议期限贰年’从ˉ2021年工止月ˉ【日至上l］ˉ年-1g月工日

止°本协议期满’如延续另签协议。若遇甲方所使用的派遣人员的派遣期限终止

时间超出上述协议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延长至所有派遣员工派遣期限届满时°

第二条乙方派遣人员在派遣期内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执

行各项规章制度’忠于职守’履行职责’诚实可靠’作风正派’服从甲方的工作

安排和管理’积极完成甲方分配的各项任务°

第三条甲方为乙方派遣人员安排工作岗位并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

护’根据工作需要对乙方派遣人员进行必要的专业岗位知识培训’培训所需费用

由甲方承担°

第四条甲方对乙方派遣人员负有教育和管理职责’教育其遵守甲方的各项

规章制度和业务规程°甲方有权安排乙方派遣人员的岗位及内部岗位变动’对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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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派遣人员的日常工作表现,甲方有权按照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及国家有关规定

予以考核和奖惩°若发生奖惩情况’甲方应及时将有关记录原件送与乙方归档°

第五条凡乙方派遣人员是党、团员的’其党、团组织关系转到甲方’并在

甲方党、团组织中过组织生活°

第六条协议期内’甲方不得将乙方派遣人员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

第七条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劳务费用°

劳务费用的构成及标准如下:

1.派遣员工的劳动报酬:甲方须于每月1日前提供派遣人员上月工资、奖

金的发放清单’由乙方在每月卫-且前负责发放’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所需

资金由甲方按月＿次性预付’于发放日前日划入乙方帐户’多退少补°不在每月

工资中发放的奖金、补偿金等’发放日期由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不按

时划入’造成乙方不能向派遣人员按时发放工资的’由甲方负全部责任。因乙方

无故克扣派遣人员工资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全部责任。工资、奖金发放的具

体标准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

2.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乙方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企

业缴纳部份具体标准另附）由甲方确定缴费基数’乙方负责代缴’所需费用与前

述派遣员工的劳动报酬同时预付给乙方’多退少补°若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

金缴费标准有变化’乙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3.甲方确认除工资、奖金、节假日福利之外的费用由甲方自行发放’乙方对

甲方自行向派遣人员发放除工资、奖金以外的其他福利等费用的行为不承担任何

责任或义务’并由甲方自行承担所涉及到的税费。

第∧条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派遣服务费每人每月—L元二付款方式和时间按本

协议第七条执行°

第九条乙方派遣人员到甲方报到时’不转行政、工资关系’由乙方负责建

立档案°

第十条派遣员工遇生盲、工伤的’由乙方做好派遣员工生育保险待遇申报

手续和工伤认定、工伤费用报销手续’并及时通知甲方相关申报情况°甲方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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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员工需求发生变化’或派遣员工在职状态发生变化时’应及时提供派遣员工增

减员表给乙方’由乙方办理派遣员工入职、离职、退休时所涉及的相关手续’如

档案传递、材料归档、五险＿金缴纳和转移等°

第十一条变更、解除、终止

1.在协议期内乙方派遣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的情形的’甲方有权将其退交乙方’由乙方与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2.变更、解除和终止协议须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

定及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3.在派遣期限届满前’乙方派遣员工有下列情形之-的,甲方不得辞退或退

回乙方与其提前解除派遣关系°派遣期限届满的’应当延续至下列情形消失时方

可退回°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派遣员工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

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2）在甲方工作期间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

（3）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5）在甲方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怯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派遣员工在派遣期间发生本条第3点约定之情形’而需用人单位支付工资、

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待遇等费用的,均由甲方承担°如甲方怠于承担上述费用,

导致乙方被派遣员工或其家属追索而遭受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赔偿或补偿约定

1.派遣员工在派遣至甲方工作期间发生职业病、工伤、非因工负伤以及患病

等情况的’在查明事故（事件）责任的前提下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如发生上述

情况需用人单位支付相关费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由单位支付的相关医疗费、

病假工资、医疗救济金等）的’均由甲方承担°如甲方怠于承担’导致乙方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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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员工或其家属追索而遭受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是因乙方未及时代

缴社会保险费、进行工伤认定原因造成的’乙方全额负担°

2.如派遣员工发生工伤的′甲方应在规定的期限通知乙方’由乙方负责向人

力社保部门申报和申请工伤认定’具体事故的处理和善后由甲方负责°如甲方未

及时通知乙方员工发生工伤之事实’造成不能及时向人力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进而导致乙方须自行承担本应从工伤保险基金支取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的’甲方

应赔偿乙方因此所遭受的～切损失°

3.上述事件所涉及相关赔偿、补偿费用甲方可直接支付给乙方派遣员工（或

家属）’也可由乙方转付,乙方出具代收转付统-收款收据°

4.乙方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若违规操作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或损害声

誉的’按甲方有关规定处理’经济赔偿由乙方派遣人员本人负责’乙方不承担责

任°若违法乱纪按国家法律、法规被处理的’其后果概由本人负责’并按本协议

第十—条执行.

5.与乙方派遣人员产生劳动争议’应协商或调解解决。非乙方原因导致仲裁

或诉讼’乙方配合应诉’费用（包括鉴定费、律师代理费等）由甲方承担。双方

均有责任的’费用由甲、乙双方分担。

第十三条乙方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符合领取养

老保险待遇的’由乙方负责为其办理退休有关手续,甲方配合°

第十四条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劳务费用等’由乙方为甲方开具发票’按规定

需缴纳各类税金的由甲方承担｛如甲方因劳务派遣产生相关费用需缴纳企业所得

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这部分税额由甲方自行负担’乙方负责为其代扣代缴°

第十五条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解除或终止乙方派遣人员劳动合同时应当

给予经济补偿’补偿费用由甲方承担’具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四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有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

一致的’任何＿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甲、乙双方均有遵守本协议条款的义务’除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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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外’均不得违反本协议规定的有关条款’否则违反本协议造成的经济损失等’

由违反方承担—切责任。

在协议期限内’甲、乙双方任何＿方不履行协议规定义务的’另一方可以解

除本协议’造成的损失由不履行协议规定义务的～方承担°

第十∧条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有必要时经甲、乙双方

协商-致’对本协议加以修改或补充’修改或补充的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第十九条为更好地履行本协议’甲乙双方均指定两位具体联系人°

甲方（第＿联系人）: 电话:

甲方（第二联系人）: 电话:

乙方（第一联系人）:周蝉 电话:

乙方（第二联系人） :谬慧慧 电话:0577—86517111

第二十条本协议＿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

后生效°

【

■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乙万（盖章））: ＼γ从

或授权代荔

四楼

∑∑β日〗ββ日了了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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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电

传真: 0577-86631100

开户银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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